中共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戰略涵意

                    －執行周年觀察

                                                 備役上校 張如倫

提    要

一、《反分裂國家法》推出前後，中共在國際間大肆的宣傳與遊說，國際輿論的非議與批判，台灣朝野撻伐、民眾街頭抗議等情事，在在凸顯反分裂法是極具爭議的法案，尤其「非和平方式」的提出，確是對台海、甚至亞太情勢注入了不安的變數。

二、中共制定反分裂法之著眼：（一）爭奪兩岸主導權；（二）維持現狀的台階；（三）賦予犯台之法源；（四）抗衡美國之干涉；（五）國際法律宣傳戰。

三、中共運用當前國際關係的兩項主要法律規範，一是在國際秩序面的和平高於正義，另一則是國家主權的不干涉原則；企圖以反分裂法將兩項原則框架在台海情勢之上，運用國際社會法律秩序面的重要性與戰略效應，進行國際法律宣傳戰。

四、反分裂法的內容是以威懾、嚇阻為取向，且針對管轄範圍不及的地區施行，這在法理上是相當矛盾的；過多的政治用語取代法律術語，而讓北京得以獨享或判斷，就賦予國務院、中央軍委極大動武、宣戰的職權，使台灣民眾認為這部法律是「戰爭法」的主要原因。

五、反分裂法的制定是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重要指標，就台灣的角度來看，其所代表的意涵是：兩岸問題將從血脈相承逐漸轉變為依法行事；就大陸的角度來看，是用一套法律來對付台灣，以解除過去內部既無法律規範，對外又無法律牽制美國的困境。

關 鍵 詞：以法為兵、以法遏獨、反分裂國家法、台灣關係法

前言

    2005年3月中共全國人大通過了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以下簡稱反分裂法），該法與1982年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91年國務院制定的中國公民往來台灣地區管理辦法、199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構成了大陸解決台灣問題與發展兩岸關係的法律、法規體系。

    儘管中共高層反覆重申《反分裂法》不是一部戰爭法律，是和平統一國家的法律；不是改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現狀的法律，而是有利於台海地區和平與穩定發展的法律；但是從分裂法推出前後中共在國際間大肆的宣傳與遊說，國際輿論的非議與批判，台灣朝野撻伐、民眾街頭抗議等情事，在在凸顯反分裂法是極具爭議的法案，尤其「非和平方式」的提出，確是對台海、甚至亞太情勢注入了不安的變數。真正令國人注意的，是中共對「以法為兵」、「以法制敵」的重視，及「先法後兵、兵以法行、兵止法進」的法律戰概念
。在這種思維下，反分裂法的制定就彰顯中共藉法律之建立，對我國及其他國家形成一股制約的力量；大陸學界就認為反分裂法是將大陸對台政策提升至法律層次，使之更具權威性、穩定性和強制性，是大陸對台工作逐步轉向依法領導的重要轉折
。

    反分裂法通過迄今己歷一年，經過一年之沉澱與觀察，雖該法仍極具爭議，然國內外已無該法通過初期之激情，可以較理性、務實的態度深入分析中共制定反分裂法的著眼與影響。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的緣起

    反分裂法從上世紀末開始提出建言，到2005年3月正式通過，大致經歷三個階段。

一、1999年前後的醞釀階段

    上個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和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人員往來頻繁；1993年兩岸在新加坡的談判，出現歷史性的突破，兩岸關係發展密切。但1995年6月李前總統訪美，直接導致1995年夏至1996年春的台海危機；1999年7月，李前總統倡議「兩國論」，中共內部要求對台立法的聲音開始浮現，即醞釀制定《統一法》以為反制
。儘管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曾於1997年共黨15大報告中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但在這一階段，大陸社會各界對於在對台工作中「以法遏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認識上尚未完全取得一致
。

二、2000年後的討論與提案階段

2000年5月民進黨執政，11月大陸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向中共政協提交一份《反分裂國家法》建議，當時十分受到中共的重視，且列為重要議題
；2001年中共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科院顧問張仲禮提出議案，建議中共儘快制定《國家統一法》，使中國的統一有法可依；前台籍全國人大代表林麗韞，也曾倡議制定《台灣基本法》，以法律形式把台灣定位為特區政府；至2004年3月中共全國人大代表周洪宇向十屆人大二次會議提交制定《國家統一法》的建議，5月湖北江漢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余元洲，也提出一份《國家統一法》草案，顯見大陸官方立法機構與學術界均已展開統一法之研擬
。在這一階段中，對台立法的各種方案和建議的討論，使立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日趨凸顯，各界意見漸趨一致，這提供決策部門立法的基礎
。

三、2004年5月後的啟動與完成階段

2004年5月10日中共總理溫家寶在英國訪問，回應僑民建議時表示將認真考慮《統一法》的制定工作，使得大陸法、學界私下研議多年的《統一法》正式浮出檯面。其後國台辦發言人李唯一、王在希等也分別在不同場合提出類似的說法，直至2004年12月17日，中共公開對外證實此法的草擬，而名稱為《反分裂國家法（草案）》，並決定將該草案列入12月25日至29日舉行的中共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議程，爾後再提請十屆全國人大三次大會於2005年3月審議，3月14日反分裂法依上述之議程表決獲高票通過。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的著眼

    反分裂法共十條僅千餘字（如附件），雖說是法律文件，但全文過多的政治術語取代法律用語，充滿了戰略性的考量；尤其是在立法授權使用「非和平」手段的行政裁量權過分寬鬆，不僅沒有相對精準的構成要件，也沒有約定成俗的定義，這種寬鬆的立法方式，給中共高層極大的詮釋空間，也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埋下許多不可測的變數，更引發國人高度的疑慮。僅就反分裂法字面引伸之著眼，分述如次：

一、爭奪兩岸主導權

    反分裂法開宗明義揭示，此法是為了反對和遏制台獨勢力分裂國家，依據該法第八條「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顯然反分裂法的目的之一是採取法律手段來威懾、嚇阻台獨分裂勢力，但反分裂法中以較多篇幅敘述的不是「反獨」而是「促統」，如第5條「以和平方式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第6條「鼓勵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密切兩岸經濟關係，互利互惠」、「鼓勵和推動兩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第7條「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等，再加上兩岸的政治談判中提及「對統一步驟安排」（第7條）的條文，這等於明示了中共政權在統一的目標上只有通過「和平協商」單一的方法，區分「反獨」與「統一」的不同手段，因而表達了不可能「以武促統」的保證，同時也明文在「非和平」情況下對非台獨權益的保護（第9條），這也明示了中共縱使對台獨採取非和平手段，也是一種「有限目標性」的行動
。因此，我們必須承認反分裂法的另一項重要目的，是以法律的形式來促進兩岸和平統一。

    自《兩國論》提出以來，兩岸之間的「統獨」論述，中共並不具有主導議題的優勢，以往當「一邊一國」、「三二0 公投」、「制憲時間表」等議題出現時，中共可以有效因應且能遏阻的籌碼並不多，此種窘境徒然導致中共領導階層的決策困境，在歷次論戰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中共以降低政策與行政的脆弱性，來維持最低限度的兩岸現狀。然而令中共高層憂心警惕的，是未來無法預期與掌控的可能變數，在預見的下一步，如果台灣再度提出公投或制憲主張，中共領導人在關鍵決策的拿捏之間，如何可以獲得內部一致的同意與支持，並共同負擔成敗之責？以中共集體領導形態而言，這是胡錦濤一項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果經由立法通過對台行動的決策權，中共在對台政策上的被動地位即可以獲得大幅的改善，以解決中共長期以來對台政策的侷限，這才是中共制定反分裂法的真正著眼。

二、維持現狀的台階

    北京當局之所以不制定國家統一法、台灣基本法，而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主要是出於對台海兩岸現狀界定
。2005年3月4日，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反分裂法立法前夕，對兩岸關係發表四點意見，其中論及「兩岸現狀」是：從1949年以來，儘管兩岸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這就是兩岸的現狀
。在反分裂法中並未對現狀作出具體定義，但是將中共慣用「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省」的詞彙，改為「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第2條）、「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第3條），這是在法律上以間接的方式承認目前兩岸尚未統一的現狀。合理解讀這兩段論述，其可能引伸的是：一、兩岸現狀雖未統一，卻無違一個中國原則，所以現狀不是台獨；二、台獨是改變現狀的，是反分裂法所反對的，因此反分裂法是承認及維持現狀的。

    近年來中共對台政策的基本立場是「爭取談、準備打、不怕拖」，這「不怕拖」與以往「如果台灣長期拒談」為對台動武前提之一是有很大的區別，也可以說是胡、溫體制下的對台政策。基本上「不怕拖」就是希望兩岸維持現狀，為了兩岸現狀的維持並防止惡化，用反分裂法劃出一條紅線，禁止台灣跨越；明文規定了在三種情況下將採取非和平方式，如果不出現這三種情況就不會動武，也就會維持現狀。北京制定了一部不會在台灣實施的反分裂法，其固然是用立法來恫嚇台獨，然其真正的作用卻是維持兩岸現狀的台階。

三、賦予犯台之法源

    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第8條規定「涉及『國家主權的事項』祗能制定法律。一旦制定法律的條件成熟時，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及時制定法律」
。再依據中共《憲法》第94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負責」，而中央軍委的職權是「統一指揮全國武裝力量，決定軍事戰略和武裝力量的作戰方針，或根據憲法和法律，制定軍事法規，發布決定和命令等」，換言之，決定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國務院與中央軍委無權決定
。現在反分裂法把在一定條件下「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的權力授予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和組織實施，是中共人大將立法監督權及國會決定權讓渡出去，所以反分裂法之重要著眼之一就是立法授權。

由於反分裂法對台使用非和平方式及必要措施的三前提，條文模糊、含義並不明確、彈性極大，諸如；何者是「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走的重大事變」？什麼是「和平統一條件的完全喪失」？這完全由中共領導人或共軍領導人的自由心證，無疑是立法賦予國務院、中央軍委會相當大的解釋權、活動權和決定權，等於是給中央軍事委員會一把「尚方寶劍」，因此中共對台動武的條件更加隱晦。

四、抗衡美國之干涉

    美國的兩岸政策一再宣稱遵守一中政策、三個公報及台灣關係法，強調大陸不武、台灣不獨，鼓勵兩岸和平對話，絕對不允許雙方片面改變現狀等，但中共始終對美國執行《台灣關係法》多年以來的「戰略模糊」政策表示反感。中共認為台灣一向以美國馬首是瞻，美國的態度直接影響台灣當局的作為及民眾的心理，而台獨勢力之所以如此囂張，也是美國一直打「台灣牌」挾制中共所致
。1999年5月公布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擴大了美日同盟的範圍，將台海安全納入模糊的周邊事態之中，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徐博東表示：「美日修改防衛合作指針的動作，是中國大陸激活反分裂國家法立法程式之後在國際上的後續反應之一。美國對台海兩岸仍是慣用的兩邊施壓，這次就是通過修改美日防衛指針向中國威懾」
。

中共批判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是以國內法形式干涉他國內政，製造分裂、混亂也構成威脅，因此制定反分裂法是要以中國主權法來對抗美國干涉
。爾後面對美國的台灣政策時，反分裂法就是中共的台灣關係法，用以牽制美國對台灣的政治與軍事支持，未來任何中共領導人面對美國時，言必提及反分裂法的法律要求，以及中國人民的集體期盼，這將使得美中互動關係的台灣問題更加複雜化，且可能加強對反台獨的共識，以避免雙方因為台灣問題而攤牌
。

四、國際法律宣傳戰

    中共在推出反分裂法前，先行製作說帖向80餘國進行遊說，向國際社會宣傳將制裁「台獨的統一戰線」，中共故意事前不公布反分裂法的草案，使各國在未知具體條文的情況下，未能明顯表態，讓中共累積不少宣傳籌碼。為使西方國家瞭解、支持該法，中共把「分裂」譯為「Secession」，試圖誤導西方國家將兩岸關係誤解為美國南北戰爭，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中共有權阻止台灣分裂出去。並透露該法90﹪在談如何統一，反台獨部分只有10﹪，以爭取國際認同
。反分裂法通過後，中共外交部立即向各國進行照會，闡明政策立場，並積極促請其友邦國家發表支持該法之官方聲明，但仍有美國、日本、歐盟、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民主國家強調兩岸不應採取片面作為激化雙方關係，並重申兩岸應重啟對話，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之立場。在國際媒體方面，如美國華盛頓郵報、英國經濟學人、加拿大國家郵報等，都批評中共不智立法
。

    中共前所未有的在國際上大肆遊說、爭取認同，基於以下理念：第一、世界上任何主權國家都不會容忍分裂國家的行為，在西方諸國的法律中都有明確規定，如美國1861年制定的《反脫離聯邦法》、俄羅斯1992年制定的《聯邦條約》、加拿大2000年制定的《公決明確法》等，另法國、西班牙都有制定分裂勢力的法律為由，認為制定反分裂法為維護國家主權，是符合國際慣例的
。第二、中共運用當前國際關係的兩項主要法律規範，一是在國際秩序面的和平高於正義，另一則是國家主權的不干涉原則；企圖以反分裂法將兩項原則框架在台海情勢之上，運用國際社會法律秩序面的重要性與戰略效應，進行國際法律宣傳戰
。第三、中共認為台獨勢力處心積慮要用公投制憲、公民複決的方式通過法理的台獨，這是用民意基礎來肯定獨立，以便爭取國際的認同，或是藉此堵住國際輿論，以為國際輿論無可能違反民意；因此中共將國際外交社會普遍認知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國內法方式明訂之，並在國際間大肆宣傳、遊說，以建立其在國際上之正當性。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的影響

    中共的反分裂法固然是針對我國制定，對我國的影響也最大，但其影響絕不僅止於我國；從反分裂法制定前後中共在國際間大肆宣傳、遊說，向其邦交國進照會、闡明政策立場等作為，在在顯示此法影響層面深遠，故亟待建立在國際間之正當性，以免造成國際圍剿壓力。

一、就我國言

    從中共發布反分裂法制定以來，台灣民間在媒體之外至少做了三次民調，顯示在中共人大立法說明到公布草案前後，台灣對中共的敵意明顯上升，超過90﹪台灣民眾反對以「非和平方式」來解決台海爭議，並認為改變台灣前途的決定需要全體住民同意
。顯然的，台灣民眾不認為反分裂法是「和平之法」，反而是「戰爭之法」。何以台灣民眾大都反對反分裂法之制定？原因甚多，大致可以歸類成三方面：一、反分裂法是中共的國內法，但是台灣與大陸目前是任何一方的法律及政府行政權力無法施行到對方的區域，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也承認這點，但反分裂法制定後並沒有改變這個事實，此一法律也不能施行到台灣，就如同中共在1992年的《領海法》，將釣魚台列入領土，在法律上對日本毫無作用，只能算是對日本的一種政治宣示，這種政治性的宣示干涉到民主國家的內政，其本身就不受歡迎，何況宣示內容是以威懾、嚇阻為取向。二、中共宣稱反分裂法是專門對台獨問題擬定的一部特別法，這部法律不但不適用於香港、澳門，也不適用藏獨、疆獨等分裂勢力，既然反裂法是國內法，應以中共管轄的範圍內為限，結果反而是針對管轄範圍不及的地區實行其國內法，這在法理上是相當矛盾的，就如同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是規定美國政府在國內法上對台灣的義務，而不能規範台灣應如何定位自己或如何行動，更不能規定其他國家對台灣的態度與立場。三、反分裂法中過多的政治術語取代法律的用語，使得該法的宣示性效果大大超出了執行的可能性，諸如該法最重要的用語「分裂」就沒有定義，究竟中共所說的分裂是「主權的分裂」或是「治權的分裂」
，再者第8條「對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分裂的事實導致重大事變，或和平統一的條件完全喪失，中共得採非和平方式來解決問題」，如果這些法律條文沒有進一步的加以精確界定，而讓北京得以獨享或判斷何謂事實、何謂重大事變、或主觀認為條件喪失，這就是台灣人民普遍認為這部法是「戰爭法」的主要原因。

二、就美國言

    中共通過反分裂法後，美國白宮和國務院都用「不幸」字眼來形容，美國政府的基調，除重申反對兩岸任一方採取改變現狀的片面行動外，就是無助兩岸關係、與當前兩岸關係和緩的趨勢背道而馳
，美國此一立場若與2003年6月中共醞釀依香港基本法草擬《國家安全條例》相較，則相去太遠。中共草擬國家安全條例的作用之一是限制港人言論自由空間，白宮當時曾立刻發言「反對」，美國駐港總領事祈俊文甚至也有具體反對動作，還引起中共抗議干涉內政，後來50萬港人上街遊行抗議，最後導致立法擱置，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還稱許此舉代表港人關切言論自由和公民自由權利的重要性
。也就是說，對香港立法美國反對的態度明確，相較之下，美國迄今對反分裂法的態度，依然是明確中帶著模糊，不樂見非和平方式的立場固然明確，但法案通過後卻未見積極和公開的行動反制，反而對台北上街遊行的反反制動作，發表「兩岸都不應採取片面升高緊張措施」的陳述，隱然傳達期期以為不可的態度。

    何以美國未「反對」反分裂法？第一、華盛頓的「一中政策」是除非統一是通過和平談判，並得到台灣人民的同意，否則就是改變現狀；因此，如果北京是制定統一法，很可能被解釋為中共正積極企圖改變現狀，但中共制定的是反分裂法，是反對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基本上是維持現狀，可以說反分裂名稱的設定就是以美國為主要訴求對象，這當然是美國可以接受的，也和美國長久以來對台海兩岸穩定的企求一致，更是美中在台海問題的利益交集。美國智庫蘭德公司亞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歐爾霍特認為：此一法案並未太偏離中共當局一直以來對台灣的立場，對華盛頓沒有造成衝擊，因此也沒有採取更積極的干預行動
。第二、北京的反分裂法與華盛頓的與台灣關係法其實是有交集的，與台灣關係法是維持現狀的，反分裂法是威懾、嚇阻台獨，但實際上是擔心台灣現狀的台獨化，因此反分裂法並未挑戰美國的基本戰略利益。再者，反分裂法是中共的國內法，美國即使反對，也不可能有多大成效，加上美國以過去的形式制定《台灣關係法》，有何理由反對大陸制定一部國內法？

   雖然美國未反對反分裂法，但也瞭解反分裂法的用意與衝擊，因此事前就壓迫歐盟國家不得解除對中共的軍售政策，不僅態度積極，且朝野敵愾同仇。美國總統在第一線勸說歐盟領袖，在後方，美國官員也正透過各種管道表達美國政府的嚴重關切；眾議院近乎全票（411對3）通過決議案，國務院主管國防貿易管制的官員已經公開警告「如果歐盟解禁，恐怕用不了多久，美國國會就會通過法案設置貿易壁壘，阻止美國與歐洲間的軍事交易。」
另方面則與日本發表安保諮商會議（二加二）共同聲明，將台海問題和平解決明確列為美日安保的共同關切所在，這是繼1999年5 月公布《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以來，首次將台灣海峽視為兩國安全的共同戰略目標，這項修訂顯示美日安保由模糊走向清晰，目的也是針對中共不斷威脅使用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不滿。

三、就日本及歐盟言

    中共與日本近年來的緊張關鍵，從以往靖國神社參拜的抽象歷史衝突，演變到最近明顯的軍事和海洋資源實質利益衝突，也是日本國內「中國威脅論」逐漸升高的原因，然而在日本對中共議題上，最在意的其實是歐盟即將解除對中共武器輸出
。原本中共年年增加的國防預算已經讓鄰近的日本坐立難安，再加上中共可能從歐盟獲得更多樣化的武器，更讓日本的警戒心和危機感步步升高。所以對歐盟解除軍售給中共之事始終持強烈反對的立場，當中共推出反分裂法，賦予武力犯台法源時，日本認為台海問題不只是兩岸間的問題，更關係到區域的安定與和平，而反分裂法對台海的和平穩定、兩岸關係會有負面作用，也影響日本利益，因此日本政府的立場是「反對除了和平解決之外的所有方法」，這是日本政府少見地對中共立場明確化的措辭
。

    就歐盟國家言，2003年中共和歐盟貿易額超過1,350億歐元，中國大陸已成為歐盟在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而且近年來歐盟各國的公司大量投資中國大陸，總額超過350億美元
。儘管目前歐盟仍維持中共武器禁售，但2002-03年間，歐盟通過對中共武器銷售同意總額仍高達4億1,600萬歐元，包括法、義、英等國在2003年都獲得價值超過1億歐元的軍售執照
。若軍售解禁，歐盟各國不僅可獲得可觀的軍售利潤，同時還可獲得數以百億美元計的中國大陸基建或交通投資項目，故推動軍售解禁對是有利可圖的。但是1998年歐盟曾對武器銷售訂出八項必須遵守的原則，其中第三條、歐盟的武器不能激發該國已存在之對立與軍事衝突；第四條、歐盟的武器不能被用來破壞區域的穩定及平衡
。中共的反分裂法不僅激發海峽岸已存在之對立與軍事衝突，且嚴重破壞區域的穩定及平衡，在美國強力遊說下，歐盟國家解除對中共武器禁運立場已見動搖
。英國就表示台灣問題應由兩岸透過對話和平解決，反對雙方任何火上加油的舉動，因此歐盟部分國家有意以反分裂法為藉口，暫時性的延長對中共的武器禁運


。

結語

    反分裂法的制定是兩岸關係發展過程中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重要指標，就台灣的角度來看，其所代表的意涵是：兩岸問題將從血脈相承逐漸轉變為依法行事；就大陸的角度來看，是用一套法律來對付台灣，以解除過去內部既無法律規範，對外又無法律牽制美國的困境。中共早就想要制定這部法律，台灣內部走向絕非最關鍵的因素，也不單純是因台灣有那些動作逼著中共要制定反分裂法，但是北京仍聲稱它是被逼出來的，是防禦性的主張。北京沒有檢討的是，它的對台政策若是成功的，何需愈走愈趨緊？北京愈捏愈緊，台灣可能的反彈也就愈大，兩岸關係也進一步緊張，完全不具建設性。中共與其他國家高彈和平共存、互不使用武力，唯獨對它口中聲稱的「同胞」不排除使用武力，讓中共在和平崛起聲中，露出高壓霸權的狐狸尾巴。

    雖然中共通過反分裂法已一年，但作為被立法對象的台灣，仍然不能接受我們的前途與命運，被綁在未經台灣人民同意的一紙境外的法律之上，但在當前的政治現實，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與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縱使在幅員、人口、國力上並非對等，但彼此確同是治權不及於對方的政治實體，要論反分裂，雙方也可以各有理據。經過一年的觀察，台灣只要守住中華民國基本盤，奉為朝野共信共守的最大公約數，則不論反分裂法是歷經十年、百年，北京當局愈是堅持反分裂法中的非和平方式，不放棄以武力對付台灣，只是愈發凸顯它在合法性、正當性與必要性的重重缺失；要守護台灣，就要守護中華民國，祗要拋開不切實際的台獨幻想，則反分裂法僅是一部毫無作用的律法，不論其著眼如何，其影響均將隨著時間之消逝而歸零。

附件：中共《反分裂國家法》全文

第1條， 為了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分裂國家，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維

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第2條，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

領土完整不容分割。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務。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絕不允許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第3條， 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的遺留問題。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

一，是中國的內部事務，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干涉。

第4條， 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國人民的神聖職

責。

第5條，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礎。以和平方式實

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台灣海峽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國家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實現和平統一。國家和平統一後，台灣可以實行不同於大陸的制度，高度自治。

第6條， 國家採取下列措施，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

係：一、鼓勵和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增進了解，增強互信；二、鼓勵和推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直接通郵通航通商，密切兩岸經濟關係，互利互惠；三、鼓勵和推動兩岸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交流，共同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四、鼓勵和推動兩岸共同打擊犯罪；五、鼓勵和推動有利於維護台灣海峽地區和平穩定、發展兩岸關係的其他活動。國家依法保護台灣同胞的權利和利益。

第7條， 國家主張通過台灣海峽兩岸平等的協商和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協商和談判可以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方式可以靈活多樣。台灣海峽兩岸可以就下列事項進行協商和談判：一、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二、發展兩岸關係的規劃；三、和平統一的步驟和安排；四、台灣當局的政治地位；五、台灣地區在國際上與其他地位相適應的活動空間；六、與實現和平統一有關的其他任何問題。

第8條， 「台獨」分裂勢力以任何名義、任何方式造成台灣從中國分裂出

去的事實，或者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重大事變，或者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國家得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依照前款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由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決定和組織實施，並及時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報告。

第9條， 依照本法規定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組織實施時，國家

盡最大可能保護台灣平民和在台灣的外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其他正當權益，減少損失；同時，國家依法保護台灣同胞在中國其他地區的權利和利益。

第10條， 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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